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增加广发证券为销售机构、参加广发证券费率优

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发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8年 8月 13日起，本公司将增加

广发证券为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

需求，经本公司与广发证券协商一致，自 2018年 8月 13日起，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参加

广发证券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广发证券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

式以广发证券的规定为准。

基金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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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44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联接基金 C
开通 开通 开通 不参加

110026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联接基金 A
开通 开通 开通 参加

二、关于本公司在广发证券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参

加广发证券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1.关于本公司在广发证券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

金额为 1元。广发证券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

延以广发证券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扣款方式以广发证券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

份额，申购份额通常将在 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

按相同的原则确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广发证券的有关规定。

2.关于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参加广发证券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 2018年 8月 13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若有变动，以广发证券

相关公告为准。

（1）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网上或手机委托系统申购本基金 A类基

金份额，享有基金申购费率 1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原申购费率为

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广发证券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享有

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4折优惠，即实收申

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4，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则按 0.6%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

级费率）低于 0.6%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

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广发证券的规定为准。投资者

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

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优惠活动期间，通过广发证券办理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不同时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2.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

是否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今后广发证券依据法律法

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

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广发证券最新规定为准。

3.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

条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



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

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广发证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 2号 61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号大都会广场 5、7、8、17-19、38-44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www.gf.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

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

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3日

http://www.efunds.com.cn/

